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2), 928-93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35   

文章引用: 刘金玉.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制度完善[J]. 法学, 2024, 12(2): 928-933.  
DOI: 10.12677/ojls.2024.122135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制度完善 

刘金玉 

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1日 

 
 

 
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采用的管辖制度都是根据行政区划进行管辖的划分，但是这种制度导致了严

重的地方保护现象。为解决这种情况，各地区都进行了跨区域管辖制度的试点，可大致分为交叉类管辖

和集中类管辖两类。但是，当前的试点还存在着标准不统一、原告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法院的审判
力量不足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新的地方干预的出现。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标准、技术

等多个角度入手解决。对管辖法院和适用案件的选择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并允许原告自由选择。加

强法院审判队伍的建设，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完善配套的执行措施，合理使用互联网技术提高审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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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jurisdiction system adopted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divided ac-
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ut this system leads to serious local protection phenome-
n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ituation, various regions have carried out the pilot system of trans-regional 
jurisdiction,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ross-type jurisdiction and centra-
lized jurisdic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pilot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stan-
dards, high cost for plaintiffs to participate in litigation, insufficient trial power of the cou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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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local intervention. For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m from many angles such as system, standard and technology. Clear criteria should be estab-
lished for the choice of competent courts and applicable cases, and plaintiff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fre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t trial teams, rationally allocate judicial re-
sources, improve supporting enforcement measures, and rationally use Internet technology to 
improve tri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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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产生的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的一般行政诉讼案件都是采用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制度，虽然便于当事人参加诉

讼，但是由于原告与行政机关的地位差距大，同时法院在人事、财政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常出现行政机

关干预审判权的行使的情况，司法地方化等问题频频出现。法院与行政机关商量如何应对审判、法院站

在被告的立场上而不是公正审判、法院为原告起诉设置障碍、法院一切听从行政机关的指令，都属于行

政机关干预审判权行使的情形[1]。这不仅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对法院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性

造成了负面影响。排除地方干预成为行政审判改革的关键[2]。对于这种情况，各地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早在 2002 年，台州市就采取了对于影响较大的案件由中院受理再交由其他区域的基层法院审理的做法，

有效遏制了司法地方化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法院管辖与行政区划区分开来，同年修订

的《行政诉讼法》给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随后上海市三中院和北京市四中院成立，

受理跨区域的行政案件。在体制设计和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跨区域管辖制度[3]。这个制度将法院

的管辖与行政区划区分开来，提高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减少地方干预。 

1.2.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概念 

行政诉讼管辖是指法院系统内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职权或者权限分工的制度，即明确当事人

在哪一级、哪一个法院起诉，由哪一级、哪一个法院受理的制度。由于一般地域管辖可能导致行政

机关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2014 年《行政诉讼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这就是行政诉讼跨区域管

辖制度。 
在传统的管辖制度下，法院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相同并且一直保持不变，产生了严重的司法地方化

的问题。在如今的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下，法院的管辖与行政区划不再相同，将法院从行政机关的

势力范围内分离出来，保证法院审判的公正和独立，降低了行政机关对审判权的干预。这项制度在不断

的试点当中探索发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希望找到一个合法的对现有体制改动小还能够解决审

理难问题的最优解，但目前而言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这项制度必将继续探索完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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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理论依据 

行政诉讼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限制行政权力，避免行政机关干扰审判，就是对当事人权

益的保护。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这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干涉审判权的行使。法院的审判应当公正，

不能偏向原被告中任何一方。这些都要求排除行政机关的干涉，跨区域管辖制度正是因此而产生的。 

1.4.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类型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类型主要有集中类管辖和交叉类管辖。 
集中类管辖是将几个法院的辖区内的案件集中起来由一家法院进行审理的模式，在一定范围内能够

摆脱地方干预，充分整合当地司法资源，在不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进行公正审判，推动司法改革的顺利

进行。集中类管辖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依托铁路运输法院设立跨区划法院管辖，有的设立专门法院管辖，

有的指定原有法院集中管辖。然而集中管辖也有缺点，它将更大范围的案件交由少数几个法院管辖，会

增加法院的审理压力。 
交叉类管辖是法院将本该由自己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转交给辖区外其他的同级法院进行审理的形

式，最早是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的，随后作为台州经验 1 进行推广。交叉类管辖既可以是由两家

法院结对，也可以由上级法院指定。结对的法院定期更换可以避免长期结对导致的地方干预。交叉类管

辖将甲地的案件由乙地的同级法院审理，突破了行政机关的势力范围，降低了行政机关的干预水平。由

于将本地的案件移交出去后还要接受其他地区移交过来的案件，各个地区的行政案件数量不会突变，不

会给法院造成更大的审理压力。 

1.5.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制度意义 

跨区域管辖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将法院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割裂开能够降低行政机关对

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干预，切断法院与当地政府的利益关系，保证法院审判的独立与公正，使行政诉讼解

决纠纷的目的得到更好的实现，维护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提高判决的公信力[4]。其次，跨区域管辖制度

可以增加原告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的信赖，公正的审判可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跨区域管

辖制度使得行政机关无法肆意地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为了减少败诉的可能，行政机关将会以更高的要

求约束自身，能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2.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普遍认同存在着标准不统一，原告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法院的审判力

量不足，专业能力不够，异地执行难度增加的问题，还有可能导致新的地方干预的出现。 

2.1. 各地选定管辖法院和适用案件的标准不统一 

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跨区域管辖制度存在不同的地区选定管辖法院的方式和划定适用该制度的

案件范围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法院可以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但对于什

么样的法院可以管辖，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适用这样的管辖制度，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5]。在这样抽象

模糊的法律规定下，各地的改革举措各异，标准也有不同。有的地区选择交叉类管辖，有的地区选择集

中类管辖；有的地区仅基层法院进行试点，有的地区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都进行了试点。虽然这种情况

能够保证地方的自主性，但是存在当事人预见性降低的问题。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标准，如果更换地区，

 

 

1如果被告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如果案件当事人人数较多，则直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再将案件移送给被告行政机关所

在地以外基层人民法院，由其他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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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重新了解当地的管辖制度，这给当事人带来了困扰，增加了他们的起诉成本。其次还可能导致审

判体制稳定性下降。不同地区标准不统一，甚至有的省不同的市标准都不统一，过多的不同标准导致审

判体制稳定性下降。 

2.2. 原告跨区域参加诉讼成本高 

与一般地域管辖相比，跨区域管辖制度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因为要前往其他地区参加诉讼，

花费在路程上的时间和费用都会增加，还会额外增加住宿的费用，部分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就有可能选择

放弃起诉[6]。给当事人一定的选择管辖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制度仍然不够健

全。若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异地管辖法院直接起诉，又向被告地法院起诉，当两家法院没有及时交换信息

时，就可能导致重复立案，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当事人选择管辖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同样存在标准不统

一的问题，在选择管辖的适用范围、选择范围上仍应尽量统一标准。 

2.3. 法院审判资源不足 

审判资源不足主要是在集中类管辖中较为多见。因为集中类管辖将多个区域的案件集中在少数法院

管辖，导致集中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量迅速增长，非集中法院则不再受理行政案件，只受理非诉执行

案件，这就导致集中法院的法官需要处理更多的案件，工作压力增加，非集中法院的法官不再从事行政

诉讼审判业务，要么处理非诉执行案件，审判手法日益生疏，要么转到其他庭从事其他方向的案件的审

判，导致了审判力量极度不均衡的现象[7]。尽管集中法院会增加审判人员数量，但因为集中法院离家远，

待遇不尽如人意，编制数量的增加赶不上案件数量的增加，审判资源不足的问题依旧严峻。为了缓解这

种情况，部分集中法院增加行政审判人员，大部分来自其他部门，尤其是铁路运输法院，原本的法官大

多都从事铁路沿线的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改为跨区域集中法院后，转而从事行政案件的审理，行政

案件审判经验不足，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事实通常发生在当事人所在地，原有的

一般地域管辖制度中，法院所在地与被告所在地相同，取证调查等工作都较为方便，在跨区域管辖制度

下，法院需要到异地进行取证、调查、送达，对法院的人力、物力造成了更大的压力[8]。此外还有“执

行难”的问题，跨区域管辖有效地解决了“审理难”的问题，但是对于执行并没有起到什么帮助，反而

因为异地的原因增加了执行的难度。由于异地的原因，行政机关更可能以各种理由拖延，多次前往异地

执行极大地增加了法院的工作压力。 

2.4. 容易产生新的地方干预 

跨区域管辖制度对于减少地方干预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只能减少本级政府的干预，对于被告和法

院的共同上级的干预就无能为力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形成新的利益链条。在交叉类管辖

中，法院所在地政府和管辖区域的政府可能会联合起来，共同向法院施压，干扰审判权的独立运行。集

中类管辖中，因为法院的正常运行难免会与当地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法院所在地的政府仍有可能

对其施加干扰。 

3.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完善建议 

总结各学者提出的解决建议，可以从标准、当事人、法院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改进，还可以在科技迅

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信息技术改进审判工作。 

3.1. 统一选定管辖法院和适用案件的标准 

首先应当明确管辖法院的选定标准。我国的跨区域管辖制度仅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适用，在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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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法院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法院的审判力量、当事人的满意度、案件执行率等因素，也要考虑到交通

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应当选择交通便利、审判力量充足的法院为跨区域法院。试点的进行应严格按照规

定的流程和标准进行[9]。为避免交叉类管辖中新的地方干预的形成，定期更换管辖的区域，适当扩大交

叉的范围，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其次是明确适用跨区域管辖制度的案件的标准。对于适用专属管辖制

度的案件，不应适用跨区域管辖制度；对于知识产权纠纷这种专业性极强，有专门法院管辖的案件，也

不应适用跨区域管辖制度。排除的范围可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下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在全省范围内适

用。对于标的额较小或者影响小的案件，行政机关干预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可

以不适用跨区域管辖制度，标准是什么，也可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3.2. 健全当事人选择制度，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 

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立充分考虑到便利当事人诉讼的因素，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公正与便

捷相冲突的时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取舍。一味地坚持一般地域管辖不可取，一味地坚持跨区域管

辖也不可取。应当积极进行普法宣传，向人民群众介绍跨区域管辖制度，一方面提高群众对该制度的认

知，降低其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增加群众对法院的信任度。健全当事人选择机制[10]，允许当事人选择

原管辖法院或跨区域管辖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更加重视公正，就选择跨区域管辖法院，如果当事人更

注重便捷，就选择原管辖法院。同时，禁止当事人对权利的滥用，对于重复起诉的行为应该禁止。建立

原管辖法院与跨区域管辖法院的材料递交机制，允许原告向原管辖法院递交起诉材料，原管辖法院应向

当事人解释跨区域管辖制度，提供跨区域管辖法院的地址，并将原告起诉材料递交跨区域管辖法院。 

3.3. 合理分配不同区域的司法资源 

对于集中管辖法院案件数量迅速增长，法官人手不足，非集中管辖法院人才流失的问题，可以通过

增加编制、提高待遇等方法将非集中管辖法院的工作人员吸收到集中管辖法院，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

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优秀的审判人员，壮大队伍，减轻工作压力[11]。持续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

高其专业水平。提高工作待遇，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畅通晋升渠道，提高审判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职

业幸福感。增强原管辖法院与跨区域管辖法院的合作，在异地送达、取证、调查等方面，原管辖法院应

积极配合。增强对法院的物质保障，防止因财政困难干扰审判。在执行方面，可以在判决后由原管辖法

院进行执行，对于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12]。 

3.4. 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解决问题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很多领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诉讼方面也是如此。信息技术手段和审判

工作相结合，因距离导致的跨区域参加诉讼成本增加就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在疫情期间，很多法院都开

展了网上庭审工作。网上立案、网上审理、网上调解、电子送达……智慧法院在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

有亮眼表现。与建设智慧法院的成本相比，智慧法院建成后对成本的降低更为可观。当事人在线起诉，

扫描材料形成电子案卷，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管辖规则进行分配，立案后线上发出相关材料进行电子送达

或打印材料邮寄送达。通过发达的视频传输技术，当事人不到现场就可以参加诉讼，减少路程花费的时

间和金钱。通过智慧法院，不仅能降低司法成本，还能够提高其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小结 

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我国形成了跨区域管辖制度来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审理难”的问题，但是在这

个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标准不统一，原告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法院的审判力量不

足，专业能力不够，异地执行难度增加等，还有可能形成新的地方干预。对于这种情况，适当地完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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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有必要的。首先就是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明确选择管辖法院和界定适用案件的标准。其次是通过制

度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积极进行普法宣传，健全当事人选择机制。同时要合理分配司法资源，提高对

法院的物质保障和人员配备，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完善配套执行措施。最后，可以考虑利用信息技术的

发展解决问题，建设智慧法院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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